关于《尼勒克县城乡劳动力奖励办法（暂行）》的制定说明

《尼勒克县城乡劳动力奖励办法（暂行）》（以下简称《办法》）由尼勒克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起草，经广泛征求意见、实地调研论证、集体讨论审议等程序，已形成定稿。现将制定相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制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就业优先”战略，破解县域劳动力就业创业领域存在的重点群体就业渠道窄、创业扶持力度不足、跨区域就业成本高、劳务经纪人活力未充分激发等现实问题，同时满足县域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对稳定劳动力供给的需求，精准帮扶高校毕业生、脱贫劳动力、城镇困难群体等实现就业创业，亟需通过制度化奖励政策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营造“稳就业、促创业、惠民生”的良好环境。
（二）可行性
《办法》立足尼勒克县农村劳动力年外出务工超3.7万人次的县域实际，借鉴区内外劳动力激励政策实践经验，聚焦乡镇、企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劳务经纪人、务工个人等各类市场主体，奖励标准与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承载能力相匹配，资金保障渠道明确，各项条款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能够有效激发各方参与就业创业工作的积极性。
二、制定的依据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奖代补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2. 国家及自治区关于就业创业工作的相关政策要求；
3. 县委、县政府“就业优先”战略部署及乡村振兴工作相关要求；
4. 尼勒克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的到户产业补助方案相关规定。
三、征求意见采纳情况
（一）征求意见范围
《办法》草案形成后，广泛征求了县财政局、农业农村局、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司法局、发改委、水利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等相关成员单位意见，组织人大代表、劳务经纪人代表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充分吸纳各方合理建议。
（二）意见采纳及修改情况
1. 采纳农业农村局意见，在“外出务工个人”类别中补充脱贫户与监测户奖励条款：明确脱贫户与监测户疆外务工稳定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由中央衔接资金保障奖励；疆内跨地州市（含兵团）务工稳定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的，由自治区衔接资金保障奖励，均按对应到户产业补助方案执行。
2. 采纳市场监督管理局、住建局及人大代表意见，细化劳务经纪人激励措施：在原有“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资金奖励和奖牌授予基础上，增加政治待遇激励（优先推荐劳模候选人、纳入村干部选拔范围、纳入县级人才库）和学习生活保障（参与疆外观摩培训、子女县域内择校入学、信誉贷款优先权）。
3. 采纳劳务经纪人代表意见，增加宣传推广条款：明确县融媒体中心等部门加大外出务工典型案例和劳务经纪人服务事迹宣传力度，提升劳务经纪人公信力。
4. 相关成员单位提出的其他合理建议，已结合实际融入《办法》相关条款，确保政策更贴合县域就业创业工作需求。
四、集体讨论决定情况
尼勒克县召开专题会议审议《办法》草案，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康建诚同志出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人大代表、劳务经纪人代表参加会议。经集体讨论，一致同意《办法》内容，决定按程序印发实施。
五、制定其他情况
（一）奖励对象覆盖方面
《办法》坚持“全覆盖、差异化”原则，涵盖乡镇（超额完成务工任务）、企业（按带动就业规模分级奖励）、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按务工地域支付服务费）、劳务经纪人（按带动人数和地域分级奖励）、务工个人（一般户、脱贫户与监测户、技能工匠人才）等，同时配套公共服务支持政策，确保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各类群体。
（二）资金保障方面
《办法》明确各项奖励资金来源，其中县财政保障乡镇、企业、劳务经纪人、技能工匠人才等大部分奖励资金；上级专项衔接资金、石油专项帮扶资金、就业专项资金等保障对应类别奖励及贴息需求，资金渠道稳定，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三）政策衔接方面
《办法》与尼勒克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到户产业补助方案、自治区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等现有政策有效衔接，避免重复奖励或政策冲突，形成“奖励激励+服务保障”的政策合力。
六、主要内容及说明
1. 乡镇奖励：对超额完成有序疆内外务工任务的乡镇，按30%比例分别给予3万元、2万元、1万元奖励。
2. 企业奖励：按带动本地户籍就业人数及稳定就业时长，对县域内企业、小微企业及合作社分级给予1万-5万元奖励，颁发相应荣誉奖牌，符合条件的可申报州级小龙头企业。
3. 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服务费：按疆外200元/人、疆内50元/人的标准支付服务费。
4. 劳务经纪人奖励：按带动务工人数、地域及就业稳定性，分级给予0.5万-5万元奖励，颁发“金、银、铜牌劳务经纪人”奖牌，配套政治待遇、学习生活保障。
5. 外出务工个人奖励：一般户夫妻双方稳定就业满3个月及以上并缴纳养老统筹的按对应方案奖励，石油相关岗位额外加奖；脱贫户与监测户按务工地域享受专项奖励；技能工匠人才按技能大赛获奖层级给予2000元-3万元奖励，颁发“蜜都工匠”奖牌。
6. 公共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劳务经纪人、高校毕业生及退役军人可享受创业贷款贴息政策，明确贷款额度、期限及资金保障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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